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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洋或國際航線船員持處方箋每次調劑總用藥量大於 90 日作業須知 

一、實施依據：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第 22條規定。 

二、實施目的： 

考量從事遠洋漁船或國際航線船舶作業之船員，因出海作業時間長，且不易

由靠岸補給港口接收寄送或取得相關藥品，為使定期服藥之慢性病人病情獲

得穩定控制，爰衡酌其特殊性，放寬船員持處方箋，每次調劑之總藥量。 

二、適用對象：遠洋漁船或國際航線船舶作業之船員。 

三、身分確認(附件 1，P2~6)： 

(一)農業部漁業署：漁船船員手冊(身分確認)、遠洋漁業作業許可證(出海時

間確認)。 

(二)交通部航港局：漁船服務手冊(身分確認)、船員定期僱傭契約(出海時間

確認)。 

四、作業流程：區分為「船員就醫流程」及「醫事服務機構流程」(附件 2，

P7~8)。 

五、開立處方注意事項： 

(一)不得開立之處方藥品：抗生素、假麻黃素及管制藥品管理條例所規定之第

一級至第三級管制藥品。 

(二)請醫師審慎評估所開立藥品之合適性，尤其是須定期監測(例如肝腎功能)

之藥品，並提醒病人可能之不良反應及處置方式，藥品項目(附件 3，P9)。 

(三)建議特約醫事服務機構應事先向船員確認漁船是否有可以保存藥品之設備

以及個別經醫師評估及藥師進行用藥整合。 

六、藥品儲存及調劑原則：區分為「船員端」及「醫事服務機構端」(附件 4，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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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洋或國際航線船員持處方箋每次調劑總用藥量大於 90 日(身分確認) 

一、船員證明文件之參考樣張 

(一)農業部漁業署 

1、漁船船員手冊(身分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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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遠洋漁業作業許可證(出海時間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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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通部航港局 

1、漁船服務手冊(身分確認) 

 

 

 

 

 

 

 

 

 

 

 

 

 

 

 

 

 

 

 

 

 

 

 

 

 



6 
 

2、船員定期僱傭契約範本(出海時間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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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洋或國際航線船員持處方箋每次調劑總用藥量大於 90 日(船員端-作業流程)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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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洋或國際航線船員持處方箋每次調劑總用藥量大於 90 日(醫事服務機構端-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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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洋或國際航線船員持處方箋每次調劑總用藥量大於 90日(開立處方注意事項) 

一、不得開立之處方藥品：抗生素、假麻黃素(PSEUDOEPHEDRINE類)及管制藥品

管理條例所規定之第一級至第三級管制藥品。 

二、請醫師審慎評估所開立藥品之合適性，尤其是須定期監測(例如肝腎功能)之

藥品，並提醒病人可能之不良反應及處置方式，藥品項目如下： 

(一)第四級管制之鎮靜安眠藥品，係指 benzodiazepam 類藥品品項及 

alprazplam(Xanax), estazolam(Eurodin), alprazolam(Stilnox)等。 

(二)麻 黃 素 、 甲 基 麻 黃 素 、 含 類 麻 黃 鹼 之 成 分 藥 品 ， 如

ephedrine,psedoephedrine,metheylephedrine 等。 

(三)NSAIDs止痛類藥物。 

(四)第 1、2、3級具成癮性麻醉藥品(如：Lidocain patch)。 

(五)免疫生物製劑(單價高，保存不易)、免疫抑制劑。 

(六)健保給付規定通則得由病人持回注射之藥品如：α-interferon、生長激

素(human growth hormone)、octreotide、lanreotide(如 Sandostatin、

Somatuline等)、抗精神病長效針劑、維生素 B12注射劑等，均有限制得

處方攜回之藥品週期，胰島素或 GLP1針劑(單價高，保存不易)。 

(七)抗癌標靶藥物(健保藥品給付規定需要事前申請用藥)。 

(八)各類抗凝血藥物。 

(九)心律不整藥物。 

(十)失智症藥物。 

(十一)口服高警訊藥品，如 Warfarin、Chemotherapeutic agents、DOAC/NOAC、

Methotrexate (non-oncologic use)等，需非首次使用個案，且須經醫師

評估穩定後方可開立。 

(十二)抗結核藥物。 

(十三)類固醇。 

(十四)質子幫浦抑制劑 (PPI)。 

(十五)血液製劑。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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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洋或國際航線船員持處方箋每次調劑總用藥量大於 90日(藥品儲存及調劑原則) 

一、船員端： 

(一)請維持藥品包裝的原狀，避免陽光直射與濕熱；若在濕度大於 60%的高

濕度環境下，應將各類藥品保存放置在防潮設備中，易潮解藥品的包裝

應保存完善。 

(二)海上作業環境與陸地不同，領取之藥品倘因儲藏方法不當，將有影響品

質之風險，故船員領取藥品後，仍須注意藥品儲存環境，以確保藥品品

質。 

二、特約醫事服務機構端： 

(一)依藥品優良調劑作業準則第 21條規定，藥事人員應確保所交付之藥品，

在病人治療期間內，未逾標示之保存期限。因多數藥品未拆封之保存期

限為製造後 2年，拆封後各藥品之使用期限依其形態而有不同，故藥局

及醫療機構於調劑藥品時，應注意藥品之期限。 

(二)為保障民眾用藥安全，醫師須審慎評估所開立藥品之合適性，尤其是須

定期監測(例如肝腎功能)之藥品，並提醒病人可能之不良反應及處置方

式；藥師於交付藥品時，須請病人注意藥品之儲存方式，以維持藥品之

品質。 

 

附件 4 


